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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城事

济宁保障性租赁住房降低门槛

新就业人员可申请公租房
本报记者 刘守善

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主要在经济适用住房、普通

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套建设。

政府投资建设的保障性租

赁住房建设用地，实行划拨
方式供应。企业和其他社会

组织新建公共租赁住房，应

向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经审查符合公共租

赁住房规定的，纳入城区公

共租赁住房建设计划。

《办法》要求，建设廉租

住房单套套内建筑面积控

制在50平方米以下，成套建

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单套套

内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

米以下，以集体宿舍形式建

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其建筑

面积按照国家宿舍建筑设
计规范的要求执行。另外，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所有权

归出资人所有，保障性租赁

住房的所有权人不得出售
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得改变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保障性

租赁性质。

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

住房的申请程序一致，通过

受理、核实、初审、复审、核

准、轮候、配租，实现住房需

求。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将按照保障性租赁住房
合同约定退出保障性租赁

住房：采用提供虚假户籍，

隐瞒家庭收入、财产、住房
等方式骗取租住保障性租

赁住房，将承租的保障性租

赁住房转借或转租、转让、

改变租住用途以及与其他

承租人调换的，无正当理

由，连续 6 个月 (包括 6 个

月)以上未在承租的廉租住

房内居住的，连续3个月(包

括3个月)以上未在承租的

公共租赁住房内居住的，连

续6个月未按期足额缴纳房
租的，购买、受赠、继承其他

住房的。

本报济宁11月4日讯

(记者 刘守善 ) 为保证

城区公共供水安全，确保

全市居民今冬用水无忧，4

日，济宁中山公用水务有

限公司全面启动了冬季防
冻保供工作，以做好冬季

供水安全生产工作。

据介绍，该公司将开

展冬季供水设施养护工

作，把各厂区内的管道、水

泵的裸露部分进行防腐保

温处理，重点做好压力表、

排气阀等供水设施的防冻

工作，对高压线路及管道

线路进行徒步巡查，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供水

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该公司将制订冬季

安全供水应急预案，并成

立应急抢修小组，近期备

齐抢修、抢险设备，积极

应对突发事件。另外，将

对全市供水管网进行全

面普查，及时修复更换损

坏、老旧的供水设施及配

件，增设供水管网测压
点，保证恒压供水。

为保证水质达标，该
公司将对水源水、出厂

水、管网水增加检测频
次，并组织客户服务代表

到各小区逐楼张贴水表

防冻宣传资料，提醒广大

用户提前做好防冻措施，

同时依据往年经验，对供
水设施易发生冻坏的用

户 ，通 过 热 线 电 话

(2321111)提醒做好防冻

准备并热情提供技术服
务。济宁中山公用水务有

限公司提醒广大用户，提

前做好供水设施的防冻

保温工作，以免因供水设
施冻坏造成用水不便。

为完善保障性租赁住

房供应体系，规范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多

渠道解决低收入、中等偏

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

特定对象住房需求，11月

1日，《济宁市城区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办法》

出台，对城区范围内的保

障性租赁住房的规划、建

设、配租、管理进行规范。

《办法》中除对廉租

房降低申请门槛外，还首

次提出了允许新就业人

员等特定对象申请公共

租赁住房，同时进一步规

范了低收入、中等以下收

入人群的申请程序。

格名词解释

保障性租赁住房，包括

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是指济宁市人民政府、市中

区人民政府、任城区人民政

府和济宁高新区管委会、济

宁北湖新区管委会投资建

设，或提供优惠政策由企业

和其他社会组织投资建设，

限定建设标准、租赁对象和

租金标准，面向低收入、中等

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特

定对象出租的住房。

廉租房面积不超50平方米

廉租住房主要供城区低

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申请，

申请廉租房应以家庭为单

位，以一名家庭成员为申请

人，其他家庭成员为共同申
请人，已婚申请人与父母共
同生活的，按分户对待。申请

人与其配偶或子女不在同一

个家庭户口的，其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为共同申请人。年

满35周岁未婚、丧偶、离异且

不带子女的，可作为单身申

请人。

申请廉租房应具备以下

条件：具有城区城镇常住户

口并实际居住五年以上，其

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一年

度城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 0 % ( 即 1 6 9 7 8 × 6 0 % =

10186 . 8元)，其家庭财产总

额低于城区上一年度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3倍，无私有住

房，或虽有私有住房，其家庭

成员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平方米，另外，《办法》还对

孤寡老人、重度残疾人，无劳

动能力的大病患者等特殊人

群给以优先配租。

而按照济宁市2009年公
布的相关通告，申请廉租住

房租赁除具备：家庭人均年

收入低于上年度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55%以下的家

庭，即8589元(15617元×

55%)以下外，还应符合孤寡
老人、重度残疾人、大病患

者、低保户等条件之一。据此

对比，廉租房的申请门槛明

显降低。

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申请

租住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应同

时具备以下条件：家庭成员至

少有1人为城区常住户口，并
居住2年以上，家庭人均年收

入低于上一年度城区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80%，在城区无私

有住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低于20平方米等条件。

廉租房孤寡老人优先配租

除了社会低收入、中等

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办

法》中首次提到了特定对象

也可申请。“特定对象是指济

宁市引进的人才、新就业的

人员和调入城区工作的国家

工作人员。引进人才是指按

照市委、市政府引进人才规

定引进的人员，这些人也可

以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济

宁市房管局副局长刘扬水告
诉记者，这是济宁市吸引人

才的一项举措，让这些人才
有房可居，解决部分后顾之

忧，能更多地激发工作热情，

为济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更多力量。

新就业人员租住市人民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

房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具

有城区常住户口，具有全日

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已与

城区用人单位依法签订一定

年限的劳动(聘用)合同，或

已办理公务员录(聘)用手

续，本人及父母在城区无私

有住房并未租住公房，引进

的人才和调入城区工作的国

家工作人员凭用人单位出具

的证明材料，可申请租住市

人民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

赁住房。

特定对象申请租住市人

民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

住房应提交以下材料：申请

书、身份证、劳动(聘用)合

同、公务员录(聘)用或调入

手续，新就业人员还应提交

普通高等院校毕业证书和住

房证明材料，引进的人才还

应提交符合市委、市政府引

进人才规定条件的证明材

料。特定对象申请应向市保

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机构提出

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申请，由

用人单位统一组织办理申请

手续，然后通过审查、登记，

才能配租。

引进人才可申请公租房

日前，全国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创新与临床路径

应用高级学习班暨护理教育学术交流大会在济医附
院成功举办。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济医附院优质护

理服务示范病房、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及济宁医学院
护理学院。 本报通讯员 高爽 摄影报道

中山公用水务公司提醒市民

冬天来了，小心水管冻着

交流优质护理


